技  术  开  发  合  同  书


（委 托 开发）



项目名称：                              

委托方：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甲方）
研究开发方：                        
（乙方）


签订日期：
有效期限：
签订地点：    北京市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在乙方已有            技术的基础上，基于甲方对乙方技术背景的充分了解，合同双方就                               “           ”项目的技术开发（本项目属“      年度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创新转化基金/海淀转化专项”计划），经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1. 标的技术的内容、形式和要求： 



2. 应达到的技术指标和参数：







	3. 
研究开发经费、报酬及其支付或结算方式：
1. 
2. 
3. 
3.1研究开发经费是指完成本项研究开发工作所需的成本；报酬是指本项目开发成果的使用费和研究开发人员的科研补贴。
本项目开发经费及报酬：人民币   万元，由甲方提供。

3.2经费和报酬支付方式及时限（采用以下第  2 种方式）：
3.2.1 一次性总付：     万元，时间：    年  月  日之前。
3.2.2 分期支付： 万元，
第一次：支付：4万元，时间：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15工作日内，2021 年2月07日之前。
第二次：支付：8万元，时间：验收之日起15工作日内，    2022年12 月31日之前。
4. 利用研究开发经费购置的设备、器材、资料的财产权属：
利用研究开发经费，用于技术设计和实验而购置的设备、器材和资料归 购置方所有。
5. 履行的期限、地点和方式：
本合同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在       北京履行。
本合同的履行方式为甲方提供经费，乙方接受委托完成：　                。



	6. 技术情报和资料的保密：
甲乙双方均对对方提供的技术情报和资料承担保密义务。不论本合同是否变更、解除、终止，本条款长期有效。
7. 技术协作和技术指导的内容：
 
8. 风险责任的承担：
在履行本合同的过程中，确因现有技术水平和条件难以克服的技术困难，导致研究开发部分或全部失败所造成的损失，风险责任由双方合理承担。
即双方以各自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承担风险责任。
9. 技术成果的归属和分享：
因履行本合同而产生的知识产权包括但不限于著作权、专利权、技术秘密、商业机密及其他,甲方均享有独占和排他的权益。
10. 知识产权侵权
     乙方不得在商业广告宣传、推广、营销等介质中以文字、图片等各种形式通过引用、利用、混淆等各种方式体现甲方商标、院名、院徽、医院代表性建筑物、景观标识等内容。未经甲方许可，乙方不得在其宣传物料、产品本身、包装、标签、说明书上印制上述内容，不得利用产品外观设计体现或者在服务、活动中展示上内容，否则乙方应承担本合同经费总金额200%的违约金，并赔偿甲方因此导致的全部损失，同时甲方保留追究乙方侵权责任的权利。
11. 验收的标准和方式：
研究开发所完成的技术成果，达到了    指标，由甲方采用   收方式验收，所需费用由   方承担，甲方出具技术项目验收证明。
12. 违约金或者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违反本合同约定，违约方应当按合同法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一）违反本合同第四条约定，甲方应承担违约责任，每逾期支付一天，按逾期金额的2‰支付逾期违约金，乙方计划顺延，逾期两个月不支付经费，甲方除补交经费及逾期违约金外，同时支付合同额10%的违约金，乙方有权解除合同。
（二）由于乙方的技术原因，违反第一、二、三条约定，不能提交本合同规定的技术成果的，乙方应承担违约责任并支付甲方违约金，违约金不低于合同金额的60%，且甲方有权终止合同；由于乙方的故意或重大过失提供错误或不合格信息或产品而导致的损失，乙方退赔给甲方已支付金额的80%，且甲方有权终止合同。
（三）违反本合同其它条款，违约方应支付合理数额的违约金，违约金额不超过合同额。
13. 争议的解决办法：
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应当协商解决，双方不愿协商解决或者协商不成的，双方商定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起诉。
14. 名词和术语的解释： 
15. 其它：
16.1本合同一式 4 份，自双方授权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甲方各执 3 份，乙方执1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6.2对本合同任何条款的修改、补充或变更，双方必须签订书面协议并签字盖章（甲方要通过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科研处审核）后方可生效。







甲方（盖章)：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授权代表： 

项目负责人：
                         
                    
乙方：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




